
广东省统计局关于印发企业统计信用

管理办法的通知

粤统规〔2023〕1 号

各地级以上市统计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统计局，各县（市、区）统计局，省统

计局各处、室、中心：

《广东省统计局企业统计信用管理办法》业经广东省统计局 2022 年第 53 次党

组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广东省统计局

2023 年 1 月 4 日

广东省统计局企业统计信用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

格局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

指导意见》要求，推进统计领域诚信建设，引导企业依法统计、诚信统计，提高统

计数据真实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

《广东省统计条例》《广东省社会信用条例》《统计严重失信企业信用管理办法》及

其他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企业统计信用管理，是指全省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计

机构（以下简称政府统计机构）对企业统计信用信息开展的采集、评价、认定、记

录、归集、共享、公开、激励、惩戒和信用修复等管理活动。

企业统计信用信息是指政府统计机构在依法履行职责提供服务过程中产生或获

取的企业信息，具体是指：

（一）企业基本信息，包括企业名称、地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



或主要负责人；

（二）遵守统计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有关规定情况；

（三）提供统计工作的组织、人员和工作条件保障情况；

（四）执行统计调查制度情况；

（五）依法提供统计资料及其质量情况；

（六）统计违法行为及处理情况；

（七）其他与统计信用相关的信息。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政府统计机构组织、实施的统计活动中，承担统计资料

报送义务的企业。

第四条 企业统计信用管理应当遵循真实准确、客观公正的原则。

第五条 省级地方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以下简称省级统计机构）负责建立健全

全省企业统计信用信息管理制度，组织实施和规范监督全省企业统计信用信息的管

理活动。

地级以上市、县级地方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以下简称市级、县级统计机构）应

当按照本办法以及省级统计机构的部署，负责采集、评价、认定并及时更新统计活

动中的企业统计信用状况，做好企业统计信用信息的记录、归集、共享、公开、激

励、惩戒和信用修复等管理工作。

第六条 政府统计机构通过统计调查、执法检查、数据核查、其他统计日常工

作等活动来产生或获取企业的统计信用信息，对企业统计信用状况实施分级评价、

动态管理。企业统计信用评价级别分为信用 A 级（统计守信）、B 级（统计信用无异

常）、C 级（统计信用异常）、D 级（统计一般失信）和 E 级（统计严重失信）。政府

统计机构开展统计信用评价时可参考结合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同时对不同评价级

别的企业应实行差异化监管。

第七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并在本行政区域能发挥典范作用，可评价为信

用 A 级（统计守信）。市级、县级统计机构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实际对以下评价标准

做进一步细化或增设。

（一）为履行法定的统计资料报送义务提供组织、人员和工作条件保障，设立



独立或相对独立的统计部门负责组织协调统计工作；

（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建立健全统计资料的审核、

签署、交接、归档等管理制度；

（三）执行统计调查制度，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资料；

（四）积极配合统计执法检查、统计数据核查和统计普法宣传等工作；

（五）统计负责人、统计人员连续在岗从事统计工作 2 年以上，积极参加统计

培训及统计工作布置会议等；

（六）2 年内无任何违反统计法律法规和统计调查制度的行为；未发现有任何违

反统计法律法规和统计调查制度的行为正处于公示期内；未在其他领域被列入失信

名单；

（七）无本办法第九、十、十一条情形;

（八）其他统计守信情形。

第八条 不存在第九、十、十一条所列情形，且不处于信用 C、D、E 级评价有

效期内的企业，评价为信用 B 级（统计信用无异常）。

第九条 在统计调查、执法检查、数据核查、其他统计日常工作等活动中发现

下列情形之一的企业，评价为信用 C 级（统计信用异常）：

（一）未按照法定的统计资料报送义务提供组织、人员和工作条件保障；

（二）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未建立健全统计资料的

审核、签署、交接、归档等管理制度，但未达到行政处罚的标准的企业；

（三）迟报统计资料，但未达到行政处罚的标准的企业；

（四）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但未达到行政处罚的标准的企业；

（五）不配合统计执法检查、统计数据核查或查询等统计工作的企业；

（六）其他统计信用异常情形。

第十条 有下列统计违法行为之一，被处以警告或 5 万元以下统计行政处罚罚

款的企业，评价为信用 D 级（统计一般失信）：

（一）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

（二）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



（三）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

（四）拒绝、阻碍统计调查、统计检查；

（五）转移、隐匿、篡改、毁弃或者拒绝提供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统

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

（六）迟报统计资料；

（七）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的行为；

（八）其他统计一般失信情形。

本条款中的“以下”不包含本数。

第十一条 统计违法行为达到国家统计局《统计严重失信企业信用管理办法》

规定的统计严重失信企业标准的企业，评价为信用 E 级（统计严重失信）。

第十二条 符合第七条条件的企业可根据自身统计信用状况，提出信用 A 级（统

计守信）评价申报。市级、县级统计机构均可开展信用 A 级（统计守信）评价，作

出统计守信 A 级企业认定并公布，具体评价、认定细则及公布有效期由各市级、县

级统计机构根据本行政区域实际情况制定实施。

第十三条 认定为统计守信 A 级的企业，实施守信激励：

（一）对“统计守信 A 级企业”及企业统计负责人、统计人员进行通报，并在

作出认定的统计机构官方网站、微博、微信等平台公布认定结果;

（二）上报上一级统计机构，公布有效期内在省、市、县级统计机构组织开展

的统计执法“双随机”检查中免于检查;

（三）鼓励各市级、县级统计机构“因地制宜”，采取个性化手段加大对统计守

信 A 级企业的激励力度;

（四）其他激励措施。

第十四条 列入统计守信 A 级的企业有统计违法行为或出现不符合本办法第七

条所列情形之一的，经认定机构审核后，应从统计守信 A 级企业名单中及时移除，

取消统计守信 A 级企业资格。

第十五条 对评价为信用 C 级（统计信用异常）、信用 D 级（统计一般失信）的

企业，政府统计机构要做好重点监管工作。企业自评价为信用 C 级或 D 级满 6 个月，



且满足以下条件的，政府统计机构应将企业统计信用评价为 B 级：

（一）被评为信用 C 级的企业，已经改正统计违法行为、整改到位且不存在第

九、十、十一条所列情形的；

（二）被评为信用 D 级的企业，已经履行行政处罚决定、改正统计违法行为、

整改到位且不存在第九、十、十一条所列情形的。

第十六条 如果在评价为信用 C 级或 D 级期间，企业发生本办法第九、十、十

一条情形，再次被评价为信用 C 级或 D 级或 E 级的，评价期间应重新起算，时效为

自再次评价之日起 1 年。

第十七条 对评价为信用 E 级（统计严重失信）的企业，应作出统计严重失信

企业认定。统计严重失信企业的告知、认定、公示、修复等流程按照国家统计局《统

计严重失信企业信用管理办法》执行。

第十八条 政府统计机构对认定为统计守信 A 级或统计严重失信的企业，应进

行对外公示；对评价为信用 A 级（统计守信）和信用 E 级（统计严重失信）的企业，

应按有关规定将评价结果归集到公共信用信息平台。

严重失信企业公示期间，作出认定的统计机构应当加强对统计严重失信企业的

日常监管，适当提高抽查频次，指导企业改正统计违法行为。

第十九条 各市级统计机构可以根据需要制定本地区企业统计信用管理实施细

则，并报省级统计机构备案。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2020 年 11 月 26 日

印发的《广东省统计局关于企业统计信用管理的实施办法》同时废止。


